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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明副主教序  
新福傳新使命  

 

面對新的處境，我們需要用新的方式去表達信仰。面對新時代的轉變，

我們需具有新的使命去實踐。 

我們的牧民工作，除了在堂區範圍內，亦需要伸延到社會各層面，有如

基督活水泉源，流溢到每個受造物身上。 

今日的教會行動，更需要教友們的積極參與。香港到現在還是一個無基

督宗教氣氛的社會，九十個百分比的人口還未接受主耶穌基督。即使是

公教家庭，亦需要不斷更新信仰。 

因此，羅國輝神父與本人商量，如何加強組織，不斷發展更廣闊的教友

職務。最後，在殯儀的服務上，確定以每個堂區為主，堂區神父為首要

的牧者，而教友則以共負責任的精神，協助堂區神父履行牧養天主子民

的使命。而堂區層面的「善別小組」，有如輔助團隊，按需要執行新福傳

的使命。因為守靈及出殯的地方，大部份的出席者都是無宗教信仰者，

因此，在進行中，可以同時履行牧民及福傳的新使命。 

感謝天主，終身執事的使命，就是在新福傳的處境中，不斷加強新使命

的元素。使人在黑暗的處境中，在痛苦軟弱的時候，人能夠拾回生命的

希望和生活的鬥志。 

願這本「善別禮儀組」資料手冊，能夠帶給人清楚的指引，豐富的學習

內容，並重燃對生命的熱愛；在主基督的死而復活奧跡當中，留下了今

生無悔的屬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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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國輝神父序  

(教區禮儀委員會主席) 

 

教會傳統教理所謂的「神形哀矜」之中，有「埋葬死者」和「為生者死

者祈禱」1，而且教會每年十一月也特別為亡者祈禱；又在教會的多年牧

靈經驗中，也有專為亡者祈禱和安排葬禮的善會，如若瑟會、善終會等。

梵二後 1969年，聖禮部頒告《基督徒殯葬禮 Ordo Exsequiarum》，其中
導言的 19及 22條，提及在沒有神職在場時，為牧靈需要，可授權平信
徒主持葬禮。 

按以上事實，可見教會一直以來，都非常希望亡者得到弟兄姊妹的代禱，

和充滿天主子女尊嚴的葬禮。因為亡者既是天主的子女，又是教會的肢

體，故此教會既要以肢體之情，把亡者交託給天主，更要向生者宣告基

督的救恩，永恆的共融，來世的生命，和天鄉的重逢（《天主教教理》

（1992）1680-1690條）。 

今日香港教區設立「善別小組」，目的是要把以上精神，落實在本地的牧

靈服務之中。「善別小組」的成員，要以信、望、愛三德，履行以下職務： 

1. 協助神職人員安慰亡者家屬； 

2. 協助亡者家屬安排亡者葬禮； 

3. 協助神職人員為亡者舉行葬禮； 

4. 在神職人員不在場時，主持葬禮。 

按我的牧靈經驗，「善別」職務實在重要，既體現信仰，實踐愛德，宣示

永生的希望，不單為亡者，為亡者家屬，為教會，為主持和參與葬禮者，

獲得神益，更能使非教友深受感動，皈依上主，善生福終。 

謹以此序，祝禱「善別小組」成員在協助亡者及其家屬時，也能體驗天

主的救恩。 

                                              
1  可參考《要理問答》，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出版，1967年，197-198題；《聖教三字經》（1933年香港聖類斯

實業學校刊），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辦事處重印，2000年，25-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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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教會文獻  

1.1 梵二《禮儀憲章》中有關葬禮的原則 (1963) 

81 葬禮應能顯然表達基督徒死亡的逾越特徵，也要能夠適合各地區的

環境與習尚，包括禮儀的顏色在內。 

82 應修訂兒童殯葬禮，並給予專用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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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天主教教理》中的喪禮節錄 (1992) 

1680 一切聖事，尤其基督徒入門聖事，是以天主子女的最後逾越為目標。

此最後的逾越，通過死亡，引領人進入天國的生命。如此，滿全了

人在信德與希望裡所宣認的：「我期待死人的復活，及來世的生命」。 

 一、基督徒的最後逾越  

1681 基督死而復活的逾越奧跡，啟示了基督徒死亡的意義。因此，我們

把唯一的希望寄託在基督身上。那在基督耶穌內去世的基督徒是「出

離肉身，與主同在」(格後 5:8) 。 

1682 對基督徒來說，死亡那天雖結束了聖事生活，卻帶來另一個新的開

始。他完成了受洗時開始的新生命；決定性地「相似」那藉聖神的

傅油而獲賜的「聖子的肖象」；並能分享那曾在感恩祭中預嘗過的天

國筵席，縱使他還需最終的淨化，才能穿上結婚禮服。 

1683 在塵世的朝聖旅程中，教會好比母親那般，透過聖事，懷抱著基督

徒，也陪伴他走到人生路途的終點，把他交託在「天父的手裡」。教

會在基督內向天父獻上祂寵愛的子女，且懷著希望，在地裡播下那

將光榮復活的肉身的種子。這奉獻藉感恩祭予以充分地慶祝。在彌

撒前、後所舉行的祝禱禮，都是聖儀。 

 二、喪禮的舉行  

1684 基督徒的喪禮是教會的禮儀慶典。教會在此的職務，是為了藉喪禮

表達與亡者之間有效的共融，也是為了使參加喪禮的會眾團體參與

此共融，並向會眾宣告永遠的生命。 

1685 不同的喪禮儀式表達出基督徒死亡的逾越特色，並且適應各地區的

情況和傳統，甚至包括禮儀服飾的顏色。 

1686 羅馬禮的殯葬禮，為適應喪禮過程中的三個不同地方（家裡、聖堂、

墓地），並按照家庭、本地習俗、文化和民間的熱心敬禮在喪禮中的

重要作用，提供了三種類型。 

 下述過程為所有禮儀傳統所共有，它包括四個主要的部分： 

1687 向團體致候。禮儀由信德的致候開始。主禮以「安慰」的言詞（依

照新約的意思：聖神的力量在希望中）來接待亡者的親友。在此聚

集祈禱的團體也期待聆聽「永生之言」。面對團體中一個肢體的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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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逝世週年紀念，或逝世後第七天或第四十天），應使我們超越「現

世」的觀點，引導信友確信復活的基督。 

1688 聖道禮儀。在舉行喪禮時，應加倍用心準備聖道禮儀，尤其會眾當

中可能有些是很少參與禮儀的信友，或是亡者的非基督徒朋友。講

道時，尤其要避免使用「對亡者歌功頌德的悼詞」，但要在復活基督

的光照下，闡明基督徒死亡的奧跡。 

1689 感恩聖祭。喪禮如在聖堂舉行，感恩祭是基督徒去世逾越事實的核

心。教會表達她與亡者有效的共融：在聖神內，向天父呈上基督死

而復活的祭獻；教會祈求她的子女得到罪過及其後果的淨化，並蒙

接納參與天國的筵席，分享逾越的圓滿（福樂）。藉著如此舉行的感

恩祭，信友團體──尤其是亡者的家人──學習在與「主內安息」

那一位的共融中生活。此共融的生活是藉著領受基督聖體（亡者亦

是基督的活肢體），並藉著為他祈禱，也與他一起祈禱。 

1690 告別禮是教會最後一次把亡者交託於天主。這是「在埋葬亡者前，

基督徒團體對其成員作最後的告別」。在拜占廷禮的傳統中，表達方

式是於告別時向亡者吻別： 

藉著這最後的致敬，「我們為他的去世和分離、也因與他的共融

和重聚而詠唱。事實上，死亡決不能把我們彼此分離，因為我們

眾人都要走完同一的道路，將在同一個地方重逢。我們將不再分

離，因為我們為基督而活，現今又在基督內結合為一，走向祂，

與祂相遇⋯⋯我們將在基督內團聚一起」。  

天堂  

1023 那些在天主的恩寵和友誼中過世的人，在完全煉淨之後，將與基督

永遠生活在一起。他們將永遠地肖似天主，因為他們是面對面地看

到天主「實在怎樣」(若一 3:2)： 

讓我們以宗座權威斷定以下信條：在天主全面性的安排下，所有

在基督受苦前過世的聖者的靈魂⋯⋯和所有接受基督聖洗的信

者靈魂，只要在他們死亡時，無須受煉淨的⋯⋯，或假若他們不

論過去或將來尚須受煉淨的，在死亡後已煉淨過的所有靈魂⋯⋯

即使在肉身復活和公審判前──在主救世主耶穌基督升天之後

──的所有靈魂，不論過去的、現在的、將來的都會與基督一起

活在天國和樂園中，同聖善的天使在一起。在吾主耶穌基督受苦

受死後，這些靈魂，在榮福直觀中直到現在，仍然面對面地看天

主的本質，不需任何受造物作媒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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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與天主聖三的這種完美生活，與聖三、童貞瑪利亞、天使和眾真福

這種生命與愛的共融，稱為「天堂」。天堂是人最後的歸宿，也是人

最深的期盼的圓滿實現，是決定性和至高的幸福境界。 

1025 活在天堂就是「與基督在一起」。被選的人「在祂內」活著，可是仍

然在祂內保存著，更好說，找到他們真正的面貌、他們自己的名字： 

因為生命就是與基督在一起：哪裡有基督，那裡就有生命，那裡就有

天國。 

1026 耶穌基督以祂的死亡和復活為我們「開啟」了天堂。享受真福的生

活就是圓滿地得到基督救贖工程的果實。基督接受那些信賴祂和忠

於祂意願的人進入天上的榮耀。天堂是真福者的團體，在其中所有

的人都與基督合為一體。 

1027 與天主並與所有在基督內眾生的幸福共融的這個奧跡，超過一切理

解和表達。聖經用一些圖象為我們講述這奧跡：生命、光明、平安、

婚宴、天國的美酒、天父的家、天上的耶路撒冷、樂園：「天主為愛

祂的人所準備的，是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人心所未想到的」(格前
2:9)。 

1028 由於天主的超越性，除非祂自己揭示祂的奧跡予人直觀，同時給人

直觀的能力，否則祂實在怎樣，是不能見到的。教會稱這種瞻仰天

上榮耀中的天主為「榮福直觀」。 

這將不是你的榮耀和福樂嗎？就是被容許參見天主，得到那榮

譽，分享救恩和永光的喜樂，與主基督、你的天主在一起⋯⋯在

天國裡，置身於天主的義人和朋友之中，享受那賺得的、永不腐

朽的喜樂。  

1029 在天上的榮耀中，真福者會滿懷喜樂地繼續完成天主對其人群和整

個受造界的旨意。他們已與基督為王；與祂一起「他們必要為王，

至於無窮之世」(默 22:5)。 

最後的煉淨或煉獄  

1030 那些死在天主的恩寵和友誼中的，但尚未完全淨化的人，雖然他們

的永遠得救已確定，可是在死後仍須經過煉淨，為得到必需的聖德，

進入天堂的福樂中。 

1031 教會稱被選者最後的煉淨為煉獄，那絕不可與被判入地獄者的處罰

相比。教會特別在翡冷翠和特倫多大公會議中欽定有關煉獄的信

條。教會的聖傳參照聖經某些章節談到煉淨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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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一些輕微的罪過，我們必須相信，在公審判前是有煉淨之火

的。那自稱為「真理」的一位曾肯定過，假如有人口裡褻瀆聖神，

不論今世或在來世，都不會被赦免的(瑪 12:31)。由此引申有某些

罪過可在今世得以赦免，另一些則在來世得以淨化。 

1032 這煉獄的訓導是依據為亡者祈禱的做法，對此聖經早已說過：「為

此，他（猶大瑪加伯）為亡者獻贖罪祭，是為叫他們獲得罪赦」（加

下 12:46）。教會自始便紀念亡者，為他們奉獻祈禱，尤其是感恩祭，
為使他們得到煉淨，進入天主的榮福直觀中。教會也鼓勵人為亡者

行施捨、得大赦和做補贖： 

讓我們援助和懷念他們。假如約伯的兒子能因父親的犧牲而得到

淨化，那麼為何我們懷疑為亡者的奉獻不會帶給他們安慰呢？我

們無須猶疑去幫助亡者，為他們獻上祈禱。  

地獄  

1033 除非我們自由地選擇愛天主，就不能與祂契合。假如我們犯嚴重的

罪過反對祂，反對近人，反對自已，我們就不能愛祂：「那不愛的，

就存在死亡內。凡惱恨自己弟兄的，便是殺人的；你們也知道：凡

殺人的，便沒有永遠的生命存在他內」(若一 3:15)。我們的主早已說
過，假如我們不對貧窮者、弱小者在其急需中施予援手，我們就會

與祂分離。若人在大罪中過世時沒有悔意，沒有接受天主的慈愛，

這表示他藉著自由的抉擇永遠與主分離。換言之，就是將自己排除

與天主和真福者的共融之外，這種決定性的、自我排除的境況就稱

為「地獄」。 

1034 耶穌屢次談到「地獄」，「不滅的火」，這火是為那些至死不肯相信、

不肯悔改的人而保留的，在火裡他們的靈魂和肉身都會一起喪亡。

耶穌嚴厲地宣布，祂「要差遣祂的天使，將一切作惡的人收集起

來，⋯⋯扔到火窯裡」(瑪 13:41-42)，並宣判：「可咒罵的，離開我，
到永火裡去吧！」(瑪 25:41) 

1035 教會訓導聲明地獄的存在和永久性。那些在死罪中過世的靈魂會立

刻下地獄，受地獄的苦痛，就是「永火」。地獄主要的痛苦是與天主

永遠的分離，因為人只可從天主那裡得到生命和福樂，人是為此被

創造，並不斷地渴求這生命和福樂。 

1036 聖經和教會訓導對地獄的聲明是為喚起人的責任，人以永遠的歸宿

為目標，該負責地運用他的自由。同時這些聲明成為請人皈依的迫

切呼籲：「你們要從窄門進去，因為寬門和大路導入喪亡；但有許多

的人從那裡進去。那導入生命的門是多麼窄，路是多麼狹！找到它

的人的確不多」(瑪 7: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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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知道何時何日，我們必須遵從主的勸告，時常警惕，期望

在結束了我們現世生命的唯一旅程之後，能與主同赴天宴，並加

入受祝福者的行列，不要像懶惰的惡僕，被貶入永火及外面的黑

暗中，那裡將有「哀號切齒」。  

1037 天主並沒有預定任何人下地獄。因為下地獄是故意離棄天主的行

為，亦即大罪，在大罪中罪人至死不悔改。在感恩祭和信友每日的

祈禱中，教會懇求天主的仁慈，祂並不願意「任何人喪亡，只願眾

人回心轉意」(伯後 3:9)： 

主，所以我們懇求祢，惠然收納，祢的僕人和祢全家所奉獻的這

項禮品，使我們一生平安度日，脫免永罰，並得列入祢揀選的人

群中。  

罪罰  

1472 為明瞭教會有關罪罰的教義和實行，我們應知道罪惡帶來的雙

重後果。重罪使我們喪失與天主的共融，因而不能享有永生，

故永生的喪失稱為罪的「永罰」。另一方面，所有罪過──即使

是小罪──都促使人對受造物形成不健康的依戀，這種依戀不

論在現世，抑或在死後，即那稱為在煉獄的狀態中，都必須予

以淨化。這種煉淨解除罪惡的「暫罰」。上述兩種罪罰，不應視

為天主外加於人的報復，而是源自罪惡本質的後果。出自熱心

愛德的皈依，能使罪人完全淨化，以致再沒有任何罪罰存留。  

1473 罪惡蒙寬赦，與天主的共融得以恢復，都使罪過的「永罰」獲

得赦免。但是，「暫罰」仍然存留著。基督徒應竭力接受這些暫

時的罪罰如同恩寵，耐心忍受各樣的痛苦和考驗，當那一日來

臨時，安詳地面對死亡。人應透過仁愛的工作、祈禱和各種懺

悔行動，努力完全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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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天主教法典》中的教會殯葬禮節錄 (1983) 

1176條  1項 － 已亡信徒應依法給予教會殯葬禮。 
  2項 － 教會殯葬禮是教會藉以為亡者祈求神助，對其遺體致敬，同

時也給生者帶來希望的慰藉，故應遵照禮儀法的規定舉行。 
  3項 － 教會竭力推薦埋葬屍體的優良習慣，但不禁止火葬，惟不得

為反對基督教義而選擇火葬。 

1177條  1項 － 為任何一位亡者信徒，殯葬禮普通應在自己堂區的教堂舉行。 
  2項 － 但任何信徒，或有權為已亡信徒安排殯葬禮者，可選擇另一

教堂舉行殯葬禮，惟得有管理該教堂者的同意，並通知已亡信徒的

堂區主任。 
  3項 － 如死亡發生在自己堂區之外，屍體未運回堂區，且未依法選

擇葬禮聖堂，應在死亡發生的堂區聖堂舉行殯葬禮，但特殊法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 

1178條 教區主教之殯葬禮應在其主教座堂舉行，但其本人選擇另一教堂
者，不在此限。 

1179條 會士以及使徒生活團成員的殯葬禮，普通應在自己的教堂或聖堂舉
行，死者如屬聖職修會或聖職團體，由其上司主持，否則，由專職

司鐸主持殯葬禮。 

1180條  1項 － 如堂區有自己的墓地，已亡信徒應葬於此，但亡者或有權為
亡者辦理喪事者，已依法選擇另一墓地者，不在此限。 

  2項 － 除法律禁止外，任何人皆得選擇殯葬的墓地。 

1181條 至於因葬禮而得的獻儀，應遵守 1264條的規定，但應留心勿使殯葬
禮受人情包圍，亦勿使貧窮者被剝奪應得的殯葬禮。 

1182條 埋葬完畢，應依特殊法的規定，在亡者錄上登記。 

1183條  1項 － 在殯葬禮上，慕道者應視同基督信徒。 
  2項 － 父母願為之付洗，但未領洗而死去的幼兒，教區教長可准許

其用教會殯葬禮。 
  3項 － 凡在非天主教教會或團體受過洗而無法找到本教會聖職人

員時，依教區教長的明智審斷，且確定其無相反意願者，得予以教

會殯葬禮。 

1184條 1項 － 除非在死前做出悔改的記號，應褫奪其教會殯葬禮者為： 
  1. 顯著的背教者、異端教者、裂教者； 
  2. 以相反基督教義為理由而選擇火葬其身體者； 
  3. 其他顯著罪人，如准許其用教會殯葬禮，不免給予信徒公開惡表。 
  2項 － 遇有疑難，應請示教區教長，並從其決定。 

1185條 被褫奪教會殯葬禮者，亦不得為其舉行任何殯葬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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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天主教法典》殯葬守則簡介  

李亮神父  
按一九八三年頒佈的新天主教法典，教會殯葬禮的守則分為三部份，即「引

言」（1176條）、「殯葬之舉行」（1177－1182條）及「教會殯葬禮之使用及禁
用」（1183－1185 條）。此外，法典在 1240－1243 條論及「天主教墓地」。這
本新的法典，比起一九一七年的舊法典，不但內容較簡化、適應了時代環境

和在編排上作了修訂，而且更依循梵二大公會議的禮儀憲章（81 節；比照天
主教殯葬禮典 1－2 節），凸顯了基督徒「死亡」的「逾越」特徵。因此，新
法典在引言（1176 條 2 項）開宗名義地指出，教會殯葬禮的目的和重點，是
為亡者代禱（使他們能分享基督逾越奧蹟的成果，即復活永生）、對其遺體致

敬（因為已亡信徒於領洗後，其身體曾是聖神的宮殿），並為生者（即亡者的

親友）帶來希望的慰藉。 

新法典 1176條 1項規定：「已亡信徒應依法給予教會殯葬禮」。因此，除了在
受到禁制的情況下（見新法典 1184 條），信徒享有教會殯葬禮的權利。這項
權利表示，已亡信徒的親屬（起碼如果他們是信徒）有責任為亡者安排教會

殯葬禮，而堂區主任司鐸或助理司鐸則有責任主持殯葬禮（比照新法典 530
條 5款有關堂區主任司鐸的職責），或在有需要時，應借助執事、其他牧職人
員或「善別小組」，代為主持殯葬禮。 

新法典一方面照顧信徒的牧民需要，另一方面也容許下列人士採用天主教殯

葬禮：慕道者（原則上指已參加慕道期收錄禮的人士）、父母願為他們付洗，

但未領洗便去世的孩童、在非天主教會或團體受過洗而無法找到本教會聖職

人員主持喪禮的人士（見 1183條 1－3項）。香港教區規定，在臨終或病危時
領洗而未經至少一段時期學習教理的人士，不得入葬天主教墳場。當然，我

們可為這些人士舉行教會殯葬禮。如亡者是外教人，神職人員或其他信徒可

按亡者親友的請求，以合宜的方式為這些外教亡者祈禱。 

新法典按今日時代環境的需求，對火葬作了更彈性的安排：教會雖推薦土葬

的優良傳統，然而也批准火葬，只要火葬並非基於反對教義，即否定復活永

生（見 1176條 3項；1184條 1項 2款）。 

舉行教會殯葬禮，是為表達天主為救贖人類而顯示的寬仁，並為已亡信徒和

他們親友的神益，但這禮儀亦是教會公開地表達信徒們共融合一精神的方式

之一。故此，教會雖然盡力維護一般信徒所享有的教會殯葬禮的權利，但在

極例外的情況下，假如為某些信徒舉行殯葬禮根本不能表達信徒間共融合一

的精神，反而會導至公開的惡表和損及教會團體的公益，則教會便逼不得已，

須禁止為那些信徒舉行教會殯葬禮。這些較罕有的情況，法典列舉了其中一

些例子。1184條 1項指出，下列人士，如在去世前沒有以任何方式表達悔改，
不得為他們舉行教會殯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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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顯著的背教者、持異端者及裂教者； 

（二） 以相反基督教義為理由而選擇火葬其身體者； 

（三） 其他顯著罪人（例如被教會公開科處絕罰的信徒），如准許其採用教
會殯葬禮，足以導至公開惡表。 

被禁止採用教會殯葬禮的信徒、並不包括一般因自殺而去世的信徒、已長期

沒有實踐信仰，但並未正式地背教的信徒，以及婚姻狀況與基督信仰不符（例

如離婚後循民法再婚）的信徒。在具體情況下，如對應否為某信徒舉行教會

殯葬禮有疑難，應由教區當局，按天主的寬仁、個別信徒的神益及教會團體

公益這幾項準則，作明智的決定（見 1184條 2項）。 

如教區當局基於牧民理由，在某些具爭議性的情況下批准為信徒舉行天主教

殯葬禮，主禮的司鐸或執事等有責任向參禮的信眾清楚地解釋，教會批准這

些殯葬禮，是為祈求天主對罪人廣施寬仁，及表達基督徒團體對復活永生的

信仰。 

法典 1185條規定，被褫奪教會殯葬禮者的信徒，亦不得為他們舉行任何殯葬
彌撒。這條文只禁止公開的、與殯葬事宜有關的彌撒，但不禁止在喪禮期間

或亡者去世週年，私下地為他們舉行追思彌撒，條件是這些追思彌撒不應導

至惡表。 

總括來說，正如婚禮，喪禮亦是司鐸、執事、其他牧職人員或「善別小組」

協助信徒體驗基督逾越奧蹟和向外教親友福傳的好機會。新法典有關殯葬

禮的守則，充份表達出「人靈的得救，在教會中常應視為最高無上之法律」

（175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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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香港教友逝世後的喪禮安排  
（香港天主教教區墳場委員會指引，1990） 

2.1 安葬天主教墳場之申請  

（一） 唯有天主教教友可以安葬天主教墳場。依照慣例，天主教教友申請安
葬，須有亡者領洗證為憑。倘對領洗證真偽尚難鑑定，即須審慎調查。 

（二） 天主教教友安葬許可證只可由堂區主任司鐸或其正式授權之助理司
鐸，或正式任命之堂區牧職團的堂區司鐸或團員，或其他經香港主

教授權之人士發出。證上須經批准人簽署，並加蓋堂區或有關教區

部門的圖章。 

 安葬許可證發出時，亡者之領洗證倘經出示，即應由司鐸保留。 

（三） 堂區司鐸或堂區牧職團團員發出安葬許可證，只限給亡故時或入院
時仍在堂區居住之天主教教友。上述堂區負責人即使與亡者或請求

人並不相識，但不得因此拒絕批准下葬天主教墳場，而應另行設法，

徹底查明亡者是否有權安葬天主教墳場。 

（四） 生前從未學習要理，瀕死或已陷昏迷時應其親戚之請而領洗者，不
得發給天主教墳場安葬許可證。 

（五） 亡者亡故時所屬堂區應將亡者身故之消息，通知亡者領洗之堂區。通
知方法可將亡者領洗證送還領洗之堂區，或填寫｢死亡通知｣表格。然

後領洗之堂區應將死亡填入領洗記錄簿亡者名下 Adnotationes一欄。 

（六） 所有司鐸須嚴格遵循以上指示，並應審慎處理為宜，俾能確定劃一
之方針。 

注意： 
一、 慕道者亡故時有權安葬天主教墳場（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聖事禮儀

部「成年進教」引言第十八條；聖教法典 1183 條 1 項）。慕道者之
安葬許可證由其曾往登記學習要理之堂區司鐸簽發。 

二、 遇有人在醫院留醫甚久，其間曾學習基本要理，而後領洗，在這情

況下，醫院特派司鐸應通知亡者居住所在堂區司鐸。倘無正式受任

之特派司鐸，則由施行聖洗之人通知。堂區主任司鐸聞訊，應即簽

發安葬許可證，主持安葬儀式。 

評釋： 
此項指示前所未有之點，在於從今以後，未領洗者不得再葬於天主教墳場，

即令係天主教家庭之血親或姻親，亦復如此。 

- 12 - 



 

2.2 教友逝世，怎樣處理  

（一） 立刻通知亡者生前所居住的堂區主任神父。 

（二） 攜帶由香港政府死亡註冊辦事處發給的「死亡登記證明書」（表格十）
或「批准屍體埋葬／火葬證明書」（表格十一）或「死亡證書」（死

亡證認證本），如有需要，連同亡者領洗證明書向堂區神父申請「天

主教墳場安葬許可證」。 

 如果死者不在他死前居住的堂區領洗，在申請「天主教墳場安葬許

可證」時必須出示領洗證明書。 

（三） 與司鐸商量安葬之日期和時間。 

（四） 與可靠的殯儀館或長生店接洽，安排殮葬事宜。 

（五） 攜帶「天主教墳場安葬許可證」及「死亡登記證明書」（表格十）或
「批准屍體埋葬／火葬證明書」（表格十一）直接與天主教墳場主管

接洽，為亡者安排墓地、安葬日期及時間。 

（六） 通知堂區神父舉行殯葬禮儀的確定日期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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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政府死亡登記程序  

〈甲〉 經註冊醫生診治而死於自然者──必須於事發後廿四小時內在該區
的死亡註冊辦事處登記。 

（１） 土葬所需證件 

（一） 向醫生索取死因證明書〔表格十八〕； 

（二） 帶同死因證明書〔表格十八〕、申請人身分證、死
者身分證到各區死亡註冊辦事處申請： 

（子）死亡登記證明書〔表格十二〕； 

（丑）土葬准許證，即死亡登記證明書〔表格十〕。 

（２） 火葬所需證件 

（一） 向醫生索取死因證明書〔表格十八〕及醫務證明
書（火葬）〔表格二〕； 

（二） 由領有牌照的殯儀館或長生店的代表陪同下，帶
同死因證明書〔表格十八〕、醫務證明書（火葬）

〔表格二〕、申請人身分證、死者身分證、費用，

到死亡註冊聯合辦事處申請： 

（子）死亡登記證明書〔表格十二〕； 

（丑）火葬許可證〔ＭＤ表格三〕； 

（寅）火葬場預約火葬日期證明。 

〈乙〉 突然死亡、意外死亡或死因有可疑之處，或因中毒、暴力、不合法
手術、飢寒或缺乏護理而引致死亡──向警方報告。 

（１） 土葬所需證件 

（一） 向死因裁判官領取土葬令〔表格十一〕。 

（２） 火葬所需證件 

（一） 向死因裁判官領取火葬令〔表格十一〕； 

（二） 由領有牌照的殯儀館或長生店的代表陪同下，帶
同火葬令〔表格十一〕、申請人身分證、死者身分

證、費用，到死亡註冊聯合辦事處申請火葬場預

約火葬日期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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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火葬場預約火葬服務  

申請人須帶備所需文件及費用，由持牌長生店的代表陪同，於辦公時間內（周

日上午九時十五分至下午十二時卅分及下午二時至四時卅分，周六上午九時

十五分至下午十二時卅分）到火葬預約聯合辦事處辦理申請手續。 

火葬場的火葬服務是依照下列程序安排的： 

• 申請人必須填妥「安排私人火葬申請書」，並可預訂由翌日起計15天內

火葬場尚未接訂的正常爐期。 

• 若申請人授權持牌長生店的代表代辦訂爐事宜，申請人及其代表必須在

火葬預約辦事處的櫃台職員面前簽署授權書，並在授權書上蓋上該持牌

長生店的印章。 

• 會以先到先得的方式處理預約火葬申請。 

 

火葬場預約地址： 

香港區： 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廈18樓 

九龍區： 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303號長沙灣政府合署一字樓 

新界區： 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303號長沙灣政府合署一字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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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教區善別禮儀組服務指引  

3.1 殯葬禮儀服務的心態與靈修  

*  以平信徒的身份，作為服務教會團體的見證 
* 以復活的主耶穌為中心，打開我們的心房接受主的恩寵 
* 把亡者交託在天父手裡 
* 陪伴亡者親友一起深化對基督逾越的信仰 
* 信賴天主的救恩 
* 為亡者祈禱 
* 表達與亡者的共融，以及期待末日在天鄉重逢 
* 從服務過程中，尋找福傳的時機 

死亡為他（亡者）是與先人重會（得前 4：13-18）： 

「弟兄們，關於亡者，我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以免你們憂傷，像其他沒有望

德的人一樣。因為我們若是信耶穌死了，也復活了，同樣也必信天主要領那些

死於耶穌內的人同他一起來。我們照主的話告訴你們這件事：我們這些活著存

留到主來臨時的人，決不會在已死的人以前。因為在發命時，在總領天使吶喊

和天主的號聲響時，主要親自由天降來，那些死於基督內的人先要復活，然後

我們這些活著還存留的人，同時與他們一起要被提到雲彩上，到空中迎接主：

這樣，我們就時常同主在一起。為此，你們要常用這些話彼此安慰。」 

如何去彼此安慰？你們要常用這些話彼此安慰： 
信 － 耶穌死了，也復活了，天主要領那些死於耶穌內的人同他一起復活。 
望 － 與他們一起被提到雲彩上，到空中迎接主。 
愛 － 用這些話彼此安慰：我們就時常同主在一起。 

為生者： 
－ 靈修上用信、望、愛去彼此安慰。 
－ 協助辦理後事：醫院、政府、聖堂、天主教墳場。 
－ 禮儀的安排（前言「把亡者交託在天父手裡，並陪伴亡者親友一起深化
對基督逾越的信仰，信賴天主的救恩，為亡者祈禱，並表達與亡者的共

融，以及期待未日在天鄉重逢」）。 
－ 了解天主教墳場規則。 

為亡者：（殯葬禮儀 23頁「願你滌除世間的牽掛，歡喜地跟隨基督，進入永生。」） 
祈禱 － 守靈、出殯、在下葬場所祈禱：與亡者一起向天父祈禱。 

－ 為亡者的家人：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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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守靈祈禱前的準備  

（一） 與主家聯絡，了解亡者是否臨終領洗、老教友、或全家奉教等，以
方便主禮分享道理。 

（二） 邀請主家分享亡者生平，在禮儀中燃點靈堂遺像左右之蠟燭、灑聖
水、奉香等。 

（三） 查看堂倌是否已預備好禮儀書、復活蠟燭、吊爐等。 

（四） 安排禮儀： 

� 如有神父或執事出席，請先與神父或執事商量用禮儀第幾式及選

曲等。 

� 如沒有神父或執事出席，則由組員負責主禮、司儀、讀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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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守靈祈禱須知  

（一） 司儀／主禮介紹亡者生平及簡介祈禱儀式。在祈禱中簡述一些禮儀
的意義。提醒親友關掉手提電話及傳呼機。 

（二） 請堂倌或接待員於禮儀開始時關門。安排遲來的親友先坐下，待禮
儀完畢後才向亡者遺像鞠躬。 

（三） 聯絡亡者家屬了解亡者生平，邀請一位親友簡短分享亡者的生平。
最好請該親友先預備講稿及給予司儀／主禮一份副本，以備不時之

用。 

（四） 選歌曲／答唱詠（邀請親友一同回答）。 

（五） 安排讀經及信友禱文人選。 

（六） 禮儀結束： 

（1） 報告翌日大殮時間及出殯安排； 

（2） 向亡者遺像行三鞠躬禮； 

（3） 禮儀已完畢，親友如有時間可留下唸玫瑰經，亦可隨時離去。
可在亡者遺像前聚集一起唸，如親友太多或在禮堂唸時，領經

可用咪。組員按當時情況（如親友是教外人、時間已太晚等），

也可省略唸玫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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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出殯祈禱須知  

（一） 與神父或執事商討用禮儀書第幾式及選曲。 

（二） 與神父或執事一起參與亡者的「入殮」儀式。 

（三） 協助神父或執事讀經、領唱聖歌等。 

（四） 如沒有神父或執事主持火葬／土葬禮儀，則由組員負責。 

 （1） 火葬： 

� 在靈堂上親友可向靈柩獻花。請堂倌在禮儀前先準備。 

� 如非太多親友，請所有親友向靈柩獻花。 

� 如親友太多，則只請亡者的直系親屬向靈柩獻花。 

� 在火葬場內親友可手牽手圍繞靈柩唱歌、唸經（按火

葬場的環境而定）。 

 （2） 土葬： 

� 請親友向墓穴內的靈柩撒土。 

（五） 鼓勵組員出席中國習俗所稱的「解穢酒」，以作最後開解亡者親屬。
組員如未能出席亦應通知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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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喪禮中講道或信仰分享內容提綱  

（一） 紀念亡者在主內重生、復活，打完了塵世的仗，返回天鄉。 

（二） 期待他日在天鄉重逢。我們都是天父的兒女，天主會照料我們。死
亡是生命的一部份，基督為我們受苦、受難，死在十字架上，以寶

血消除我們的罪惡，使我們與天主和好。祂又從死者中復活，賜給

我們永遠的、豐盛的生命。所以我們不要害怕也不要憂慮，我們要

為亡者祈禱，使亡者能早登天國獲享永福。我們在領洗時已在基督

內重生，讓我們堅強地活出主所賜的新生命，他日在天國與亡者重

逢。 

（三） 懷著信德和希望，珍惜共聚的時光。愛主愛人，彼此扶持，共同度
過哀傷的時刻。 

（四） 邀請親友分享與亡者生前共聚的深刻片段，簡述亡者的生平及個人
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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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喪禮中講道或信仰分享指引  

陳滿鴻神父  

在殯葬禮中，不論由神職人員或教友帶禱，在聖言部分說幾句話是適宜的。

有效的講話，該從個人本身所持的態度開始，喪家所需要的，不是一位解經

員在授課，不是一位超然事外者在開解或教導；而是一位同行者，一位真正

能分享喪家所面對的失落與創傷的人，他該懷有「與喜樂的人一同喜樂，與

哭泣的人一同哭泣」的精神。耶穌在得知拉匝祿已死時，不禁淒然下淚，表

示一位服務者確實是一位有感性生命的人。 

作為殯葬禮的帶禱者，你不一定認識亡者及其家庭，但最低限度你需要投入

當場所要求的氣氛。衣著樸素得體，態度莊重。即使你已熟習，仍該把每一

次儀式看成是一次神聖並充滿天主奧蹟的特殊時刻，亦即古人謂「祭神如神

在」那種認真虔敬的態度。這種心情，該自準備出發時就培養。 

本來，在講稿中引述一下亡者生前的生活點滴，見證他（她）的信仰或美德，

以及述說天主在他（她）身上的愛⋯⋯等等，都不但合宜，而且更能引起共

鳴，增加親切。若果環境許可，你不妨事先打聽一下所需要的資料。由於你

有可能跟進整個殯葬安排，可能已與家屬見過數次面，會從家屬口中略知一

二；如有需要，也不妨詢問。但必需事前找機會向家屬交待一下，免得他們

驚訝向你私底下說的話竟然公開；而且要注意分辨那些資料可用作公開分

享，那一些有私隱之嫌，總之要明智謹慎處理。殯葬禮中的「分享」既不是

亡者生平，點到即止就可以，目的是藉著亡者生命中的點滴使在場家屬及親

友認識天主的愛。 

事前功夫做得好，講道時就不致被人覺得「交行貨」，但假使你臨時被邀請去

為主持殯葬禮，你也至少要掌握亡者的年齡、性別、身分等等基本資料。同

時，你也該環視一下參加者是由那些類型的人組成，從而在語調及訊息重點

上作些調整。比方，參加者當中很可能有一半是亡者同事（中年亡者）；老中

少幾代家族（老年亡者）。但無論如何，你該假定親友中大部分不是教友。你

給人的印象，不在於說甚麼知識性或教條性的理論內容，而是外教群人士如

何接受你。因此，切忌到場後成個總指揮的模樣，也不要當著親友面前忙這

忙那準備儀式。即場的預備該低調或輕輕告訴堂倌或幫忙的親友，好使你作

為「祈禱者」的形象更突出。 

講道前是聖道禮，你必須用充滿祈禱的語調及態度來做，至講道時，不必長

篇大論，不該像教訓人，說話要親切和靄，對現場親友的感受要敏感。比方，

在悲傷失去至親者面前大談復活，好像死亡的傷心不存在一樣，便是失敬。

對痛苦的人教導不要哭、節哀順變等都是廢話。一位有效的領禱者該讓親友

有表達感情的機會，並且尊重這些表達。講道者的形象該能體會人、體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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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是一位陪伴者。因此，講道時一大堆「你們要怎樣怎樣，不要怎樣怎

樣⋯⋯」的語句都非常失禮。 

那麼，教會的訊息、或教會對死亡的教導如何宣講呢？第一，禮儀經文及祈

禱文早已包括，講道時可順其自然地帶出，切忌「硬銷」。人家（在場多數是

教外人）接受與否不在於教會教導的文字，而是先接受你，然後才不知不覺

地認同你的宣信。 

在某些情況之下，亡者往往與家人不和，甚至親屬之間早有結怨，這時有太

多哀悼及暗示親友都悲傷等說話都會令聽者內心覺得啼笑皆非。總之，每一

次葬禮的境況都不同，懂得隨機應變至為重要，但要知道，隨機應變並非世

俗本領，而是來自你本身的內涵。 

一篇算得上有效的講道，是你對整個境況的掌握、對亡者的了解、你的整個

服務精神及愛心、你個人的質素及經驗、當場的隨機、主持時是否以心神投

入祈禱，以致能反映出天主的愛及祂安慰的臨在，最後才是你要說甚麼： 

（一） 簡單的引發，產生共鳴，這需要對境況的掌握。 

（二） 天主臨在人的處境。 

（三） 亡者的一些事、聖經，或一般的人生奧跡，指向信仰。 

（四） 希望、交付、生者今後生活等等。 

（五） 一再肯定天主的愛、天主的奧跡、人的奧跡、信賴的訊息等。 

最後要記得，千萬不要嘗試在一次葬禮中把整個有關死亡的教會教導都說

完，不是凡是真理、凡屬基督徒的生死觀都該通通傳授出去。講道者需要明

智地知道講那一兩個重點，大約七分鐘的分享已非常足夠，在某些情況下，

甚至三言兩語可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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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牧民上應注意事項  
4.1 為亡者做「七」的問題  
這個問題可作為守喪的不同階段。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舊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

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

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論語第十七陽貨篇 22） 

民間古代父母之喪守孝三年，以表孝思。至於其他親友，則視乎親疏，守喪

期長短有別。今天一般已簡化為週年、百日、七七（49天）、三七（21天），
甚至更短。其實中外古今的守喪期都有不同，例如羅馬習慣是七天、四十天

和週年紀念，但都是為了幫助生者抒發對亡者的哀思，漸漸適應亡者離世的

事實，過度到正常的現實生活。當然期間也會為亡者及與亡者一起祈禱。為

甚麼是七七（做七），四十天、百日、週年、三年等，都有很多不同解釋。有

以是遺體腐化消失的進程；華人民間則有說是三魂七魄的離散，且附會陰間

投胎的故事等，並加上各種祭祀儀式，以求安慰亡者，辟除霉運。不過，今

天大概已成為一般的喪期習俗，以表哀思而已。 

同時，在某些日子，俗例是由某些親屬負責祭祀的。如「三七」或「四七」

是由女兒負責，且以某些故事來強調這樣做才有益於死者生者。其實背後含

義也是強調亡者與親人的關係而已。 

教會移風易俗，持守福傳的精神，當亡者親友主動「做七」獻彌撒時，也可

按禮儀年曆，在容許舉行亡者彌撒的日子（參考《禮儀日曆》），善用《天主

教殯葬禮儀》，舉行特別的逾越聖祭，來為亡者祈禱，並與亡者一起祈禱，投

靠基督的救贖，深信在主內的共融和重逢。 

一般來說，頭七、三七、五七、尾七、百日和週年，比較重要，可能參禮者

也比較多，故可以選用《天主教殯葬禮儀》，舉行特別的逾越聖祭。配合該禮

儀書的任選聖道禮儀，以適合的講道，來協助親友把亡者交託給上主，並幫

助生者漸漸適應新生活。 

其他「做七」的日子，或週年以後的紀念日（生忌、死忌），如果適合，可以

選用平日彌撒與一般信友一起祈禱，在信友禱文和感恩經中特別為亡者祈求。

這樣可以協助亡者親友漸漸重拾日常生活，與亡者恆常地在祈禱中相遇共融。 

按目前牧民情況，一般親友也只選擇其中一些「七」來獻彌撒，而不會全部

都做。最好是尊重其哀思的表達，順其自然，不必強調，也不必強烈拒絕。 

如果過了正常的守喪期後，亡者親友仍鍥而不捨地要求獻亡者彌撒，則要細心

開解他們，讓他們領略上主白白賜予的救恩，且要把亡者完全交託給上主，不

要再執著不已。況且每台彌撒都有為亡者祈求的禱文，就請亡者親友在彌撒

中，為亡者祈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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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如何處理民間儀式如擔幡買水所引發的牧民問題 

（一） 民間儀式混雜了民情、風俗、親族關係、人際關係、民間宗教等因
素，所以信友要小心處理。 

（二） 如有需要，教友在安排外教親友喪禮時可參考以下牧靈原則： 

（1） 須尊重外教亡者的意願及外教長輩的意見，盡量以友善的態度
商討，免傷和氣； 

（2） 應尊重不同信仰，不要隨便指責別人「迷信」。應常以包容的
態度對待不同的信仰方式； 

（3） 應堅守自己持守的基督信仰，但可用多種方法表達。溫和的態
度反映出個人的宗教情操，且有福傳效果。 

（三） 殯儀業人士可擔當中介角色。殯儀業人士會建議「擔幡、買水」等
儀式，不必由天主教孝子賢孫親自去做，可由殯儀業人士邀請主持

外教喪禮的法師（或道士）代行。上香等也可由堂倌代行，天主教

孝子賢孫，可用鞠躬和獻花等行動，表示孝思。甚至堂倌可以說明：

「天主教親友，請以鞠躬（及獻花）表示孝思。」 

（四） 天主教徒不可燒紙錢和冥鏹。 

總之，須兼顧尊重別人，和持守基督信仰。當涉及其他宗教儀式時，教友應

盡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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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有關主日舉行紀念亡者彌撒須知  

主日彌撒是屬於整個天主子民的慶典，尤其是在感恩經中，已包括為全體生

者死者祈禱。 

教會為保障主日彌撒的意思，不容許隨便更改其目的。尤其是將臨期、四旬

期和復活期的主日，不得舉行任何別的彌撒。聖誕期和常年期主日，為整體

牧靈益處，則可酌情適應，故容許為亡者舉行「殯葬禮彌撒」，但其餘紀念亡

者的彌撒，也不得舉行1。 

因此，在主日彌撒中，不應在導言、感恩經、或信友禱文等，只單獨提及某

一亡者，使人誤會這主日彌撒僅為該亡者奉獻2。 

若為表達堂區教友的共融代禱，可在信友禱文的其中一個意向，為所有亡者，

或特別為某段日子（如一個月內）去世的堂區教友祈禱，這樣便可提及他們

的名字，因為這也保障了主日彌撒的團體要素。 

原則是不要把主日彌撒私有化。 

 

羅國輝神父主日講道 

                                              
1 請參閱《禮儀日曆》及其附錄。 
2 如果純是舉祭者心中的意向，為某一亡者獻祭，為滿全獻儀本份，不宣告出來，則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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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紀念亡者的標記  

對先祖及亡者的紀念，有諸內，形於外，往往喜歡透過一些具體標記表達出

來。以下的做法，可作參考。 

（一） 可在聖堂內，面朝聖所的地方，設立祖先及亡者紀念牌位，其間可
以擺放亡者照片*，並有聖經句子顯示在主內的生命，如「我就是復
活」（若 11:25）；「在基督內，眾人都要復活」（格前 15:22）等。並
可有歷代先祖及本堂區歷代教友的牌位或亡者紀念冊，把堂區歷代

已亡信友的名字寫在冊內，放在紀念牌位前，作永久的紀念和代禱。

平日在紀念牌前可供上鮮花；在特別紀念日、清明、重陽、追思已

亡節等，可在紀念牌前舉行特別的祈禱儀式。 

（二） 另一種做法是在每年的十一月二日（教會的追思已亡節）和
整個十一月，都可設備一本亡者冊，讓教友把他們代為祈禱

的亡者名字寫上去。這亡者冊可放在紀念牌位前，讓大家都

為冊裡的亡者祈禱。  

 

                                              
*  免費擺放。當紀念牌位的照片空間用完，最先擺放的照片便由家屬帶回家裡，其名字則寫在堂區
亡者紀念冊，讓出位置給新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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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殯儀館為教友亡者提供的設備  

經與香港教區協定，殯儀館或壽板店同意自 1999年 7月 1日起，提供以下物
品，以便舉行天主教殯葬禮儀時設於靈堂中使用。至於《天主教殯葬禮儀》

書（99 年新版）方面，各殯儀館已按其需要在指定日期內添置。教友與殯儀館或
壽板店洽談時，可主動提出要求。 

a. 復活蠟燭（包括：蠟油、復活蠟燭架）    高逾 5呎一支 
b. 提爐（包括：乳香、炭）       一個 
c. 長明燈或蠟燭（部份殯儀業商號可能要求主家購買） 一對 
d. 聖水盤和灑水器          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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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天主教墳場名稱及電話  

 

墳   場  辦     事     處

九龍長沙灣天主教聖辣法厄爾墳場  同     左  
電話： 2741-5283 

香港跑馬地天主教聖彌額爾墳場  同     左  
電話： 2572-6078 

香港柴灣哥連臣角天主教聖十字架墳場  同     左  
電話： 2557-4213 

長洲天主教墳場  長洲東灣教堂路一號

花地瑪聖母堂  
電話： 2981-0031/2

西貢天主教墳場  新界西貢墟  
聖心堂  
電話： 2792-2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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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天主教香港教區天主教墳場規則  
（香港天主教手冊 2002） 

第一章：導言 

第一條 本規則定名為天主教墳場規則。 

第二條 本規則內，除按照上下文另具意義外，下列各詞解釋如下： 

 「教區」指天主教香港教區，以下簡稱教區，全名為（THE 
BISHOP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IN HONG 
KONG INC.）。 

 「委員會」指天主教教區墳場委員會，為有關天主教墳場一切

事務之決策團，成員由天主教香港主教委任。 

 「監督」指香港天主教墳場監督，由天主教香港主教委任，代

表主教管理所有天主教墳場。 

 「親屬」指安葬在天主教墳場之亡者之配偶、父母、岳父母、

翁姑、兄弟、姊妹、內兄弟、內姊妹、直系子孫（包括其妻室）

或胞兄弟、胞姊妹。 

 「天主教墳場」指現時由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管轄之墳場、墓

地、骨庫及靈灰安置所（見附表一）。 

 「遺骸」指人類屍體，但不包括經火化之骨灰。 

 「永久墓地」指埋葬遺骸之墓穴（面積為 900 毫米 X 2400 毫
米）。正常情況下，在政府批地期內，該等遺骸毋須發掘檢拾另

行遷葬；所付費用，乃用作墓地之使用權，所葬亡者及其親屬

皆不擁有該墓地。原葬者一經遷移，墓地之使用權立即終止，

該墓地歸還教區另行分配。亡者親屬不能轉讓、出售、出租及

再保留該墓地。 

 「永久骨地」指埋葬遺骨之墓穴（面積 450毫米 X 1200毫米）。
正常情況下，在政府批地期內，該等遺骨或骨灰毋須發掘檢拾

另行遷葬；所付費用，乃用作墓地之使用權，所葬亡者及其親

屬皆不擁有該墓地。原葬者一經遷移，墓地之使用權立即終止，

該墓地歸還教區另行分配。亡者親屬不能轉讓、出售、出租及

再保留該墓地。 

 「暫時墓地」指供安葬遺骸之墓穴，但該等遺骸須按本規則之

規定時間發掘檢拾另行遷葬。 

 「龕位」指由委員會在墳場內指定安放骨灰或骨殖之地方。正

常情況下，在政府批地期內，該等骨灰或骨殖毋須另行遷葬；

所付費用，乃用作龕位之使用權，所安放亡者及其親屬皆不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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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該龕位。原安放者一經遷移，龕位之使用權立即終止，該龕

位歸還教區另行分配。亡者親屬不能轉讓、出售、出租及再保

留該龕位。 

第三條 天主教墳場由「委員會」依據本規則與食物環境衛生署公眾衛

生及市政條例之私營墳場附例所管理。 

第四條 天主教墳場只為按本規則安葬逝世天主教教友之用。 

第二章：安葬 

第五條 資格： 
 甲、 唯有天主教教友始可埋葬或安置在天主教墳場內。 
 乙、 已接受天主教收錄禮之慕道者逝世後亦可埋葬或安置在天

主教墳場內。 
 丙、 生前從未學習天主教要理，瀕危或陷昏迷時始領洗者，不

得埋葬或安置在天主教墳場。 
 丁、 除非獲發給安葬許可証，否則在天主教墳場內絕對不可埋

葬或安置亡者。 

第六條 手續： 
 甲、 亡者親屬須具備政府註冊處簽發之有關安葬文件及堂區簽

發之安葬許可証，方能到有關之墳場辦事處辦理登記手

續；預約安葬日期及時間，並繳交附表二規定之費用。 
 乙、 為安葬在天主教墳場所需之安葬許可証，祗可由亡者居住

之堂區主任司鐸、助理司鐸或經天主教香港主教授權之人

士簽發。 
丙、 於辦理登記手續時，有關墳場之職員將會依例協助。 

第七條 墳地種類： 
甲、暫時墓地 － 埋葬期限為十年，期滿時可申請展期六年（以

一次為限），而展期費用則以當時之收費表所規

定者為準。如十年期滿而未有申請續期或檢拾

遷移者，墳場監督得在食物環境衛生署之批准

下，檢拾該亡者之骸骨及移置於骸骨貯藏所。 
乙、骨  庫 － 骨庫與灰龕位容量相同，骨庫祗可用骨箱安

放一位亡者之骨殖。 
丙、灰  龕 － 灰龕位可安放最多兩位亡者之骨灰在同一灰

龕內，其形式為骨灰盅前後安放。 
註： 教區於 1988年起祗分配「暫時墓地」而不再配給「永久墓

地」及「永久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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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加葬： 
 永久墓地、永久骨地或龕位於第一次葬用後，仍可加葬或加放

遺體、骨殖或骨灰壹次。加葬或加放之遺體、骨殖或骨灰須為

原葬人之原配或未婚子女或未婚胞兄弟姊妹。加葬或加放時須

出示原葬人入葬之正式收據、加葬人與原葬人關係之証明文件

及本規則所列之安葬所需要文件。 

第三章：收費 

第九條 凡申請使用墳地、骨庫、灰龕，辦理加葬或補領收據等，均須

依照墳場委員會之規定在有關墳場辦事處繳交費用，由墳場主

管即時簽發臨時收據，隨後由墳場監督聯簽正式收據直接郵寄

與付款人，方為有效。該正式收據乃唯一之有效証明文件，需

妥為保存以備日後之用。 

第十條 所有費用均按「收費附表」徵收。清貧者經堂區司鐸書面証明，

監督可按實際情況豁免或減收。 

第十一條 天主教墳場委員會得視需要而將各項收費價目調整。 

第四章：墳地 

第十二條 安葬遺骸必須先放入棺木，安置骨殖或骨灰必須先放入容器。 

第十三條 棺葬墓穴不得超過 900毫米闊、2400毫米長。 
骨庫及灰龕每穴為 300毫米闊、600毫米深、300毫米高。 

第十四條 凡安葬或安放在天主教墳場之亡者之親屬，不應隨從世俗迷信，

以金銀衣紙等祭品拜祭，或以風水道具如羅盤等定墳穴方位建墓。 

第十五條 教區不會就山崩、護土牆倒塌、土地下陷、天災或騷動而對墳

穴之完整作出保証，也不會因該等事故以致任何墳穴呈現損毀

而作出賠償。 

第十六條 凡安葬在天主教墳場之棺葬位，安葬後兩年內亡者親屬或負責

人務須將該墓地之墓碑修築完妥，否則將視為荒墓，墳場監督

有權代為執骨遷移，或用其他方法處理。 

第十七條 一副遺骸只可獲分配一穴墳地，而一穴墳地內只可安葬一副棺

葬遺骸。 

第十八條 不得安排預先分配或訂購墳地或龕位。 

第五章：修墳 

第十九條 凡修築墓碑，須由亡者親屬或負責人直接或委託承建商向墳場

監督呈交下列文件，以待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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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分配給亡者之墳地的正式收據正本。 
乙、 建議之墓碑式樣圖則，包括有關設計、尺吋、所用質料及

碑面文字之詳細資料。 
 經批准及辦妥繳付按金手續後，承建商方可進場施工。由批准日

起六十工作天內，修築工程必須完成，否則承建商必須向墳場監

督申請延期，並再繳付按金，而第一次繳付之按金則被沒收。 

第二十條 凡修築墓碑者，必須依照以下規定之尺吋及準則建築： 

棺葬墓地 － 拜台第一級不得超過 900毫米闊、1800毫米長，由
地台至碑頂不得超過 1500毫米高。 

金塔骨地 － 拜台第一級不得超過 600毫米闊、900毫米長，由地
台至碑頂不得超過 1200毫米高。 

墓碑設計 －  不得有任何可能積儲污水之設計。墳墓編號必須清
楚刻鑿在該墓碑之當眼處，以便容易辨認。 

第廿一條 墳墓上之各種石碑、石像及紀念物品等，物主須承擔風險，教

區及墳場方面皆不負保管之責。如有損毀、盜竊或其他天災、

山崩、騷動等意外損失，教區在任何情況下亦無賠償責任。 

第廿二條 任何有關墳地之工程，如建造或修葺墓碑、檢拾骸骨、遷葬或

加葬等，須由死者合法代權人，即墳地正式收據持有人向墳場

監督申請。如遺失該正式收據，應到民政事務總署辦理遺失收

據宣誓紙，攜同宣誓紙到墳場辦事處向墳場監督申請補領收據

副本，方可進行該等工程。宣誓內容可向有關墳場辦事處查詢。 

第六章：遷移 

第廿三條 凡安葬或安放於天主教墳場者，其家屬如欲將遺骸或靈灰遷移

他處，必須由代權人攜帶安葬該亡者之墳地之正式收據，到有

關之墳場辦事處辦理遷移手續。 

第廿四條 在未獲得食物環境衛生署署長及天主教墳場監督之書面批准

前，任何人等不得檢拾或移動安葬或安放在天主教墳場內之遺

骸、骸骨或骨灰。 

第廿五條 暫時墓地限期屆滿時，亡者親屬應辦理遷葬手續，逾期者由墳

場監督於執行下列行動後： 
（1） 在各香港堂區、澳門主教座堂、香港教區中英文週刊及

最少五份本港中英文報章刊登公告，公佈此項意向； 
（2） 公告刊登六個月後；及 
（3） 得到食物環境衛生署署長在其範圍內批准後， 

 將其骸骨檢拾，置於墳場之骸骨貯藏所內，而不另行通知。親

屬日後領回該骸骨時，則須另繳貯存及檢拾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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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六條 凡遷移後所遺下之墳地，不論永久或暫時墓地、骨地、骨庫或

灰龕，原葬者一經遷移，該等墓地之使用權立即終止，該墓地

歸還教區作另行分配之用。亡者親屬不得轉讓、出售、出租或

向教區要求任何形式之賠償。 

第廿七條 任何墓地如有嚴重損毀、傾陷、日久失修致成荒墓，經墳場辦

事處以最近登記之通訊地址通知亡者親屬而無回應者，墳場監

督在獲得食物環境衛生署署長之書面批准後，將該骸骨檢拾及

遷移至骸骨貯藏所內。該墓地即歸還教區作另行分配之用。 

第七章：管理 

第廿八條 天主教墳場乃按天主教教區墳場委員會定下之規則，由主教委

任之墳場監督執行。 

第廿九條 墳場職員為香港教區受薪職員，故不得向任何人士索取或接受

賞金、酬金或任何形式之酬報，亦不得售賣任何物品或承接任

何工程。違者墳場主管有權立即予以紀律處分或開除。 

第三十條 在墳場範圍內，不得有商業行為或張貼廣告，不得故意妨礙葬

禮之進行或舉行與天主教葬禮無關之集會或儀式。 

第三十一條 任何人士未經墳場辦事處准許及未有辦妥食物環境衛生署所定
之埋葬手續，不得私自在墳場內挖掘墳穴或進行任何工程。 

第三十二條 墳場內嚴禁聚賭、吸毒、販毒、破壞或進行任何違法之行為。 

第三十三條 凡觸犯本章第三十、三十一或三十二條者，墳場職員得隨時制
止並送官究治。墳場職員自犯者，得將其紀律處分或立即開除。 

第三十四條 任何人不論是否故意損毀、破壞、弄污墳場內任何物件，均需
負責妥為修理及賠償所有損失。 

第三十五條 如有任何天主教墳場職員示意、要求或索取任何形式之酬報，
不論其動機及目的為何，應立即通知墳場監督或廉政專員公署。 

第三十六條 如有任何投訴，可直接與墳場監督聯絡或用函件附上真實姓
名、電話及通信地址寄： 

香港天主教墳場監督 

九龍長沙灣聖辣法厄爾 

天主教墳場辦事處轉交 

電話： (852) 2745-4220 
傳真： (852) 2307-2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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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墓碑承建商 

第三十七條 承建商取得亡者親屬授權建造墓碑工程後，攜同亡者墳地之正
式收據及欲建墓碑之詳細圖則一式兩份，向墳場監督申請。圖

則經審核批准後，承建商須繳付按金及工作許可証費用。取回

按金收條及已批准之圖則副本後，方可依圖施工。 

第三十八條 承建商必須遵守墳場規則，更應注意下列各點： 
甲、 不得未經辦妥手續而私自施工。 
乙、 墓碑必須依照批准之圖則及碑面文字建造。 
丙、 不得與墳場任何職員串同拉攏。如違者，將依法追究，該

承建商從此亦不得在天主教墳場內進行任何工程。 

第三十九條 建造期間，已批准之圖則應張貼在工程範圍顯眼處，以便查核。 

第四十條 承建商如有意外損壞墳場物品或造成其他損失、建造與圖則不

符而要拆卸之墓碑及工程完畢而廢料未清等事情，監督有權充

公其按金，並向該承建商追討不足之數及賠償責任。 

第四十一條 承建商不得偷工減料，貨不對辦，否則監督有權取消其進入天
主教墳場施工資格。 

第四十二條 工作許可証有效期為六十工作天，逾期者需重新辦理（參閱第
十九條）。工程完成後，承建商須向有關墳場辦事處職員及委託

人報告，委託人及墳場監督或其代表滿意後，除本規則第五章

第十九條所訂外，承建商可憑按金收據領回所付之按金。 

第九章：通則 

第四十三條 本規則由天主教墳場委員會制定，交由教區主教核准施行。 

第四十四條 本規則受香港政府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之私營墳場附例所約
束，倘本規則與政府則例抵觸時，則應依據政府則例施行。 

第四十五條 墳場委員會在認為適當及有需要時，可建議增加、刪除或修訂
本規則。 

 
（教區天主教墳場委員會於二 OOO年十月修訂。經香港政府食物環境衛生署
批准，於二 OOO年十二月一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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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骨灰安葬永久租用龕位  
地點：柴灣、長沙灣、西貢、長洲天主教墳場  

A. 亡者必須為天主教徒或已接受收錄禮之慕道者，家屬應向亡者所屬堂區提供政
府死亡文件及教友證明，以便領取天主教墳場安葬許可証。 

B. 龕位列有編號，採用順次序編配方式，並無預訂或自選位置或骨灰寄存輪候服
務。 

C. 龕位編配後不可申請在原墳場內遷移位置。 
D. 辦理骨灰安葬龕位，必須向墳場辦事處遞交方格內所列各項（包括骨灰、文件
正本、費用、資料等）。 

1. 骨灰； 
2. 骨灰紙正本 （遺體火化後，由政府火葬場簽發之亡者骨灰証明文件）； 
3. 天主教墳場安葬許可証； 
4. 費用 HK$4,620元  （此費用必須支付、現金或支票均可） 
（只包括：龕位、封口雲石板、碑面鑿字髹黑油、黑白瓷相、花瓶、  
  封龕碑費用） 

 （灰盅須另購 HK$500元，灰盅無鑿字服務，惟灰盅可在外間自行選購）；  
5. 亡者封口石鑿碑字資料（籍貫、姓名、聖名、出生日期、逝世日期）； 

6. 亡者相片或相底（以証件相片為合，用作燒製瓷相，如需取回相片，請付貼

有足夠郵票之回郵信封）。 

 支票抬頭 長沙灣、西貢、長洲：天主教香港教區（聖辣法厄爾墳場） 

                        柴灣：天主教香港教區（聖十字架墳場） 

 額外選購：（甲）龕位封口雲石碑字貼金箔   

   單人…HK$300元  雙人…HK$400元 

  （乙）龕位彩色瓷相 3吋 x 4吋   單人…HK$300元 

          4吋 x 6吋   雙人…HK$400元 

 （丙）如欲龕位內部裝嵌雲石片，請委託合資格墓碑承造商，向墳場

辦事處遞交龕位收據、圖則、按金，經監督批准後方可裝修。 

E. 手續辦妥至骨灰安放龕位期間內，骨灰須存放在辦事處之骨灰櫃內。 
F. 手續辦妥後，骨灰安放龕位有兩種處理方法供選擇（不收額外費用）。 

1. 親屬不來封碑，可要求辦事處代為將骨灰安葬龕位內； 
2. 親屬要求親自將骨灰安放龕位，職員會編排封碑日期及時間，親屬可選

擇封口石鑿字及瓷相完工後的七個工作天內其中一天，安放骨灰。 
 在約定封碑當日，親屬請先到墳場辦事處出示封碑工作紙，領回骨灰，

親自送到龕位交墳場封碑員工安厝封碑。 
 封碑日期：星期一至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時間：上午九時至十一時  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三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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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龕位除放置墳場供應之雲石花瓶一個外（食環署指定種類），不可安置其他飾物
聖像等。 

上述費用日後如有調整，申請人須繳付屆時所定之新收費。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三十分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電話查詢：長沙灣、西貢、長洲 2741-5283  柴灣 2557-4213 
編印日期：  2003年 12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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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遺體安葬十年墓地  

（期滿時只可展期一次六年） 

柴灣／長沙灣天主教墳場  

（Ａ） 亡者必須為天主教徒或已接受收錄禮之慕道者，家屬應向亡者所屬
堂區提供政府死亡文件及教友證明，以便領取天主教墳場安葬許可

証。 

（Ｂ） 申請人請在辦公時間內，向墳場辦事處提交方格內文件正本及資
料，為亡者辦理登記，以便可安排於兩個工作天後落葬。（墓穴列有

編號，是順次序編配，申請人不能預訂及選擇墓穴位置。） 

1. 天主教墳場安葬許可證； 
2. 葬紙（表格十）及死亡證（如已簽發）或葬紙（表格十一）； 
3. 亡者棺木尺寸； 
4. 安葬日期、時間 

棺木安葬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日期：星期一至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Ｃ） 安葬當日，靈車到達墳場時，請先往辦事處繳交方格內文件及費用，
領取臨時收據及落葬工作單，到墓地後將該工作單交予墳場負責職

工，安排棺木落葬。 

1. 葬紙（表格十）或葬紙（表格十一）； 
2. 費用 HK$17,100.00元；（現金或支票） 
  （包括十年墓穴租金、開穴、填泥及三合土平台） 

  支票抬頭  長沙灣：天主教香港教區（聖辣法厄爾墳場） 

             柴灣：天主教香港教區（聖十字架墳場） 

（Ｄ） 亡者親屬欲建造墓碑，必須向墳場辦事處申請及取得許可證，方可
動工，申請可在遺體安葬後約三個月，墓穴三合土平台完工，由亡

者親屬或其委托之建碑石廠，向辦事處遞交方格內文件及按金，辦

理申請手續。（教區墳場並無指定之墓碑承建商） 

1. 亡者墓地正式收據； 
2. 石廠蓋印及簽名之建碑圖則一式兩份； 
3. 按金  HK$2,000.00元； 
4. 許可證費用 HK$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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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事處辦公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三十分 
  日期：星期一至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查詢電話 柴灣：2557-4213  長沙灣：2741-5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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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建造墓碑工程須知  

凡欲為新墳建造墓碑者，可在死者墓穴上三合土地台完成後，由亡者合

法代權人，即墳地正式收據持有人向墳場辦事處申請工作許可証、及呈交圖

則審核；經監督書面批准後方可動工。在葬禮儀式前後親屬請勿與墳場內任

何人仕洽談或委託建造墓碑事宜，以免在心煩意亂下，作出錯誤選擇。由於

建造三合土地台需時，故親屬可於葬禮後一段日子才與墓碑承建商聯絡。 

墓碑承建商須根據教區墳場規則向監督申請建造墓碑，並提交「有效之

商業登記、施工墳地之第三者保險及勞工保險」文件影印本。 

申請修葺或重建墓碑，請先向墳場辦事處提交墓地正式收據，並繳付拆

碑、重鋪地台和執骨費用。 

遵守事項： 

（一） 凡新建、修葺或重建墓穴者，必須提交墓穴之正式收據和墓碑圖則，
向墳場辦事處申請。（遺失收據，請向墳場辦事處查詢補領手續）； 

（二） 棺葬墓地之墓碑高度為 1500mm、闊度為 900mm、長度為 1800mm； 

（三） 永久骨地之墓碑高度為 1200mm、闊度為 600mm、長度為 900mm； 

（四） 「墳墓號數」及「地段號數」必須清楚地刻在碑石上； 

（五） 除墓碑規定之呎吋外，其他位置及拜台前通道四周不准鋪石片或地台； 

（六） 不准打爛地台重舖； 

（七） 墓碑之設計及建築應以在任何時間皆不能積水於其上或附近為準； 

（八） 墓碑之設計圖則須交監督審核，經批准後方可動工； 

（九） 建造、修葺、保養墓碑或其他工作許可証（每單每次計）...  二佰元； 

（十） 按金（每單每次計）...............................................................  二千元； 

 （當監督批准建造、修葺、保養或其他工作後，申請者須繳交上述

費用。繳費後監督會發出有效期六十天的許可証。工程完畢，監督

認為符合墳場規格，可憑按金收據領回全部按金。如監督認為未能

遵守許可証之規定，監督可有權沒收全部或扣除部份按金以支付未

完成工作之費用。） 
 

天主教墳場總辦事處  電話：2745-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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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墓碑建造工程商號名單  

注意事項： 
1. 此“墓碑建造工程商號名單”並非天主教香港教區墳場指定承造商，只
為方便有需要人士自由取閱，查詢墓碑建造事宜。 

2. 亡者親友與承造商之交易，一切與天主教香港教區及墳場無關。 
3. 所有墓碑之建造或修葺，必須依教區墳場規則向監督申請，經批准後方
可動工。 

4. 施工期間，承建商必須持有“有效之商業登記、第三者保險及勞工保險”。 

商 號  地  址 電  話 

長 記  香港柴灣歌連臣角道 240P 地段  28976395 

朱 新 記  九龍染布房街十三號地下  23959678 

輝 記  香港柴灣連城道 240B 地段  25565272 

基 立  香港柴灣連城道 28 號地下  90910570 

何 波 記  香港柴灣連城道 240-I 地段  25573786 

合 盛  九龍深水埗欽州街 56 號 K 地下  23878440 

九 記  香港柴灣連城道歌連臣角路 240 號 A 28962682 

聯 合  元朗田寮村入建花園 H 座 136 號  91515188 

李 煥 記  香港灣仔道 193 號地下  25754127 

萬 成  香港柴灣連城道 240Q 地段  25771211 

世 紀   香港柴灣連城道 240 號 JK 25587475 

工 信 石 廠  香港柴灣連城道 240K 地段  28974438 

譚 金 記  九龍紅磡溫思勞街 33 號地下  23334904 

董 林 記  香港柴灣連城道 240L 地段  25581604 

杜 榮  香港柴灣連城道地段 NHX-240M 25565983 

榮 興  香港柴灣連城道 NHX-240F 地段  25571873 

注意：名單內商號經常更新，請向墳場辦事處索取最新資料。 

編印日期：2004年 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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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棺葬十年地期滿處理辦法  

（一）展期六年 文件： 十年地正式收據 
費用：   $5,500

（二）執骨上龕位 文件： 十年地正式收據 
費用： 十年地拆碑（如有） $5,000
 執骨 $4,700
 龕位 $4,620
 骨箱 $1,000
 金箔（如須要） $300
       彩色瓷相（如須要）                    $300

（三）執骨加葬永久棺地 
* 請參閱註一 

文件： 十年地正式收據 
 永久棺地正式收據 
 加葬人與原葬人關係證明文件正本 
費用： 十年地拆碑（如有） $5,000
 十年地執骨 $4,700
 永久棺地拆碑（如有）最少 $5,000
 永久棺地執骨（如有） $4,700
 永久棺地石屎地台 $1,600
 加葬金塔入永久棺地費 $3,900

（四）執骨加葬永久骨地 
* 請參閱註一 

文件： 十年地正式收據 
 永久骨地正式收據 
 加葬人與原葬人關係證明文件正本 
費用： 十年地拆碑（如有） $5,000
 十年地執骨 $4,700
 永久骨地拆碑（如有）最少 $3,500
 永久骨地石屎地台 $1,600
 加葬金塔入永久骨地費 $3,900

（五）執骨加放於龕位 
* 請參閱註一 

文件： 十年地正式收據 
 龕位正式收據 
 加葬人與原葬人關係證明文件正本 
費用： 十年地拆碑（如有） $5,000
 十年地執骨 $4,700
 加放骨殖費（包括碑石、鑿字及瓷相） $2,300
 骨箱 $1,000
 金箔（如須要） $400
       彩色瓷相（如須要）                    $400

（六）執骨遷離本墳場火化 文件： 十年地正式收據 
費用： 十年地拆碑（如有） $5,000
 十年地執骨 $4,700
 遷出費 $600

（七）執骨遷離本墳場安葬其他墳場 文件： 十年地正式收據 
 目的地墳場買位證明 
費用： 十年地拆碑（如有） $5,000
 十年地執骨 $4,700
 遷出費 $600

 

註一： 天主教香港教區天主教墳場規則第二章第八條──加葬：永久墓地、永久骨地或龕位於第
一次葬用後，仍可加葬或加放遺體、骨殖或骨灰壹次。加葬或加放之遺體、骨殖或骨灰須

為原葬人之原配或未婚子女或未婚胞兄弟姊妹。加葬或加放時須出示原葬人入葬之正式收

據、加葬人與原葬人關係之證明文件及本規則所列之安葬所需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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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辦理十年臨時墓地執拾骸骨上龕位手續  

（甲） 帶同墓地正式收據及拆碑費用$5,000 到本墳場免費領取黃色檢拾遺
骸許可証，連同申請人與亡者關係證明文件正、副本到九龍紅磡暢

行道六號地下食物環境衛生署墳場及火葬場辦事處領取由該署發出

之『遷移或檢拾骸骨許可證』。《若未能出示證明文件，可於早上十

時十五分前或下午二時卅分前到該署宣誓。》 

（乙） 來電〔2741-5283〕本墳場辦事處安排執骨日期，執骨日期及時間為
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九時；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不進行執拾骸骨。 

（丙） 執拾骸骨之日，請到本辦事處繳交： 

〔一〕 本墳場發出之黃色檢拾遺骸許可証； 

〔二〕 食物環境衛生署所發出之『遷移或檢拾骸骨許可證』； 

〔三〕 應付之費用： 

（A） 先付執骨費用$4,700； 

（B） 檢拾骸骨後再付：骨箱$1,000，永久租用龕位$4,620
｛包括龕位租金、封碑石、刻字、花瓶及黑白瓷相｝

如要金箔字另加$300，如要彩色瓷相另加$300； 

〔四〕 骨庫碑字紙； 

〔五〕 亡者之照片或相底； 

〔六〕 貼有足夠郵費之回郵信封｛為寄回照片之用｝。 

 

 

長沙灣天主教墳場二零零三年十一月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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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修葺損毀永久棺地／永久骨地的摘要及收費  

A. 扶正墓碑 

（1） 申請人必須持有原葬者之收據正本。 
（2） 申請人把原葬者之收據正本交與墓碑承建商作為向墳場入則申請

扶正墓碑之用。 

B. 拆卸及重建墓碑 

（1） 申請人必須持有原葬者之收據正本連同墓碑承建商重建墓碑入則
申請。 

（2） 拆卸墓碑應繳付之費用。 
  棺地拆碑  $5,000.00 
  骨地拆碑  $3,500.00 
（3） 重舖三合土地台應繳付之費用。（如毋須重舖地台者不適用） 
  棺地及骨地  $1,600.00 

C. 拆卸墓碑、檢拾骸骨重葬及重建墓碑 

（1） 申請人必須持有原葬者之收據正本。 
（2） 拆卸墓碑應繳付之費用。 
  棺地拆碑  $5,000.00 
  骨地拆碑  $3,500.00 
（3） 重舖三合土地台應繳付之費用。 
  棺地及骨地  $1,600.00 
（4） 檢拾骸骨重葬應繳付之費用。 
  棺地    $4,700.00 
  骨地    $3,200.00 
 （天主教墳場祗有骨箱供應，每個$1,000.00，其他器皿主家需自行準

備。） 
（5） 申請人於執拾亡者骸骨後把原葬者之收據正本交與墓碑承建商作

為向墳場入則申請重建墓碑之用。 
 

備註：申請人與墓碑承建商之交易，一概與天主教香港教區及墳場無任何關係。 

 
查詢電話： 長沙灣、西貢、長洲墳場：  27415283 

柴灣墳場：  25574213 
跑馬地墳場：  25726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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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永久棺地／永久金塔地／永久龕位的加葬守則  

（依據天主教墳場規則第二章第八條）  

1. 原葬者必須是安葬於永久棺地（18 平方呎）、永久骨地（9 平方呎）、永
久龕位。 

2. 原葬者的葬位仍可加葬或加放遺體、骨殖、骨灰壹次。 

3. 加葬者必須是天主教教友或慕道者。 

4. 加葬者必須是原葬者的原配、未婚子女、未婚胞兄弟姊妹。 

5. 加葬者親屬必須持有下列文件正本方可辦理加葬事宜： 

A. 有原葬者的收據正本。 

B. 原葬者與加葬者的關係証明文件正本。 

C. 加葬者的天主教墳場安葬許可証正本。 

D. 加葬者的有效政府殯葬文件正本。 

6.  可用現金或支票支付所繳交之費用。 

A. 如繳交現金者請自備整數，墳場不設找續。 

B. 如繳交支票者，支票台頭請填上： 

  長沙灣、西貢、長洲：天主教香港教區（聖辣法厄爾墳場） 

               柴灣：天主教香港教區（聖十字架墳場） 

 

〔加葬所需費用〕 

 

拆碑 執骨 加葬棺 加葬骨殖、 
骨灰 

地台費用 棺

葬

地 $5,000.00 $4,700.00 $7,700.00 $3,900.00 $1,600.00 
      

拆碑 執骨 加葬骨殖、

骨灰 
地台費用  金

塔

地 $3,500.00 $3,200.00 $3,900.00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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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葬骨殖、 
骨灰 

雲石骨箱 
（放骨殖用）

雲石灰盅 
（放骨灰用）

  龕

位 $2,300.00 $1,000.00 $500.00   

 
查詢電話： 長沙灣、西貢、長洲墳場：  2741-5283 

柴灣墳場：  2557-4213 
跑馬地墳場：  2572-6078 

墳場總辦事處：        2745-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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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如何補領墓地或龕位正式收據副本  

若遺失墓地或龕位正式收據，可根據以下方法向墳場辦事處申請補領正式收

據副本。 

（一） 申請人持有該墓地或龕位之臨時收據正本，可攜同該臨時收據及費
用 80元到所屬墳場辦事處辦理補領手續。 

（二） 申請人並無持有該墓地或龕位之臨時收據正本，但其姓名與墳場埋
葬登記冊上所登記之親屬姓名相同，可根據下面提供之宣誓內容向

民政事務署或合資格之律師宣誓，宣誓後攜同該宣誓紙及費用 80
元，到所屬墳場辦事處辦理補領手續。 

（三） 申請人並無持有該墓地或龕位之臨時收據正本，但與亡者為直系親
屬，可根據下面提供之宣誓內容向民政事務署或合資格之律師宣

誓，宣誓後攜同該宣誓紙、關係証明文件正本（例如出世紙或領洗

紙等）及費用 80元，到所屬墳場辦事處辦理補領手續。 

（四） 如宣誓人並不符合以上條件，可根據下面宣誓內容向民政事務署或
合資格之律師宣誓，宣誓後攜同該宣誓紙及費用 80元，到所屬墳場
辦事處申請「修葺墳碑許可證」。 

注意： 宣誓前，請先向所屬墳場辦事處提供亡者資料（例如亡者死亡証登
記姓名、墳號、落葬日期或死亡日期等），以便核實宣誓內容與資料

正確。 

遺失墓地或龕位收據宣誓內容  

本人               與死者               乃             關係；死

者於          年      月      日下葬                天主教墳

場，墳號         號，第         段，因遺失下葬時墓地正式收據，

現欲申請補發乙張，本人為死者合法代權人，以後如有引起一切法律上

之責任，本人願意承擔，並願意承擔檢拾處理上述先人          所引

起之一切責任。 

 
查詢電話： 
長沙灣、長洲、西貢天主教墳場  2741 5283 
柴灣天主教墳場  2557 4213 
跑馬地天主教墳場  2572 6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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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特別注意事項  

（一）  「天主教墳場安葬許可證」是免費的。 

（二） 「檢拾骸骨許可證」也是免費的。此許可證必須由天主教墳場監督
簽發。 

（三） 直接與準備安葬亡者的墳場主管接洽，千萬不要通過第三者。天主
教墳場並無委派代理人處理安葬事務。墳場主管及助手，都是天主

教會內受薪職員，不應給予任何佣金或賞金作為其服務之酬謝。墳

地的各項收費表，詳列於墳場辦事處內。如果有任何疑問，請直接

與天主教墳場監督聯絡。 

（四） 所有墓地均經編排，墳場主管是按照秩序分配的。 

（五） 骨灰只能安置在天主教墳場指定的壁龕內。 

（六） 如果有人許諾可在天主教墳場規則所指定的條例之外，在墓地方面
作特殊之安排而索取金錢報酬，請立刻向天主教墳場監督報告，或

向警察局或廉政公署報告。 

（七） 所有投訴，請直接聯絡： 
九龍長沙灣天主教墳場轉 
天主教墳場總辦事處 
天主教墳場監督 
電話：2745-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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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各種表格樣本  

 
伊利沙伯醫院 

QUEEN ELIZABETH HOSPITAL 

死者親屬領回遺體安葬之手續 

          先生/女士於本院逝世後，死者親屬請依照以下指示為死者辦理死亡證件及領回遺體安葬等手續： 

第一步：辦理死亡證件 

1. 請於辦公時間內攜同死者的身份證前往本院 E座一樓十二號室死亡證件辦事處會見死亡證件事

務文員，或致電2958 8434，安排領取死者的死亡證件。 

2. 在某些情況下，主理該死亡案件的醫生可能要求進行剖驗。如反對，應向辦理死亡證件事務文

員提出，以便安排約見該名醫生面談。 

3. 《死因診斷證明書》通常可在三個工作天內發出，如有延誤，死亡證件事務文員有責任向你解釋

原因。 

4. 死亡證件事務文員會發出《殮房領屍通知書》，供稍後往本院殮房認領遺體之用，並會對欲安排

火葬者發出由本院醫生簽發的《醫生證明書（火葬）》，以便排期火葬。 

第二步：領回遺體 

甲、領回遺體土葬程序  

1. 攜同《死因診斷證明書》，往九龍廣東道政府合署903至905室人民入境事務處死亡註

冊處登記死亡，領取《死亡註冊證書》； 

2. 憑《死亡註冊證書》及《殮房領屍通知書》往本院殮房認領遺體。 

乙、領回遺體火葬程序  

1. 攜同《死因診斷證明書》，往廣東道政府合署903至905室人民入境事務處死亡註冊處

登記死亡，領取《死亡註冊證書》； 

2. 領取《死亡註冊證書》後，連同由本院的《醫生證明書（火葬）》及《死因診斷證明書》

往廣東道政府合署903至905室港口衛生署申請《火葬許可證》並排期火葬； 

3. 憑《火葬許可證》、《死亡註冊證書》及《殮房領屍通知書》往本院殮房認領遺體火化。 

請注意： 

1. 一切服務，包括死亡證件、遺體存放及領出等均屬免費。 

2. 所有醫院職員，均不得接受任何賞金或餽贈。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的規定，凡接受者，均有遭受

控訴的可能。 

3.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的規定，凡向醫院職員致送賞金或禮物的人士，均有遭受控訴的可能。 

4. 如有任何建議或投訴，或遇任何困難，請與本院病人聯絡主任（辦事處設於 C座一樓六號室，

電話：2958 8438）聯絡。 

5. 如遇有本院職員直接或間接提出索取禮物或賞金的要求，應從速向本院病人聯絡主任報告，亦

可逕向廉政專員公署投訴。 

 

謹致上衷心慰問 

                                                                      病人服務部 

QE103 (Rev.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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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登記證明書〔表格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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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登記證明書〔表格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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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屍體埋葬／火葬證明書〔表格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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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葬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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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觀看靈柩入爐過程 

申請人如欲觀看靈柩入爐，請填寫第一部份，並於火葬當日將此表

格交給火葬場的主管以作安排。 

 

第一部份（由申請人填寫） 

本人欲觀看先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靈柩進入火葬爐

的過程，並同意下列條件： 

1. 本人必須獲貴署人員批准，才可進入火化爐房範圍，並在指定的地

方觀看靈柩入爐過程； 

2. 本人不得在火化爐房內進行拍攝； 

3. 在火化爐房內因意外而引致任何損傷，本人明白貴署不會作出任何賠

償；及 

4. 觀看人數不得超過兩位。 

申請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份（由署方人員填寫） 

 

批核人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 

職    級：________________ 

簽    署：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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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墳場骨灰／骨殖遷出申請表 
Remove The Cremated Ashes / Remains 

Out of Catholic Cemetery 
Application Form 

（A） 申 請 人 
  Applicant 
  姓名 (英文)           (中 文) 
  Name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inese) ________________ 
  住址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與 亡 者 關 係 
Tel. 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ceased ________________ 

* 本人為死者合法代權人，即墳地正式收據持有人，現申請骨灰／骨殖遷離墳場，
並同意將該龕位／墓地交回天主教香港教區天主教墳場處理，並無異議。本人亦同

意已繳之費用將不獲發還。如因遷移一事而引致任何法律責任，本人願負全責。 
I, the legal trustee of the deceased, the holder of the original official receipt of the burial lot that 
allocated for burial of the deceased, now apply to remove the Cremated Ashes / Remains out of the 
Catholic Cemetery. I agree to revert the niche / plot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Diocesan Catholic 
Cemeteries for further allocation and without any objection. I also accept that all the fees have been 
paid will not be refunded. I confirm, I shall take up all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I agree to indemnify 
the Catholic Diocese of Hong Kong for any losses or claims that are caused by the removal. 

（B） 亡 者 
  The Deceased 
  姓名 (英文)           (中 文) 
  Name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inese) __________________ 
  墳墓號數      地般 / 龕位編號 
  Grave No. ___________________ Section / Niche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存 曆 /安 葬 日 期 
  Date of deposit / buria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遷 往 
  To be exported t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 請 人 簽 署 日期 
Applicant’s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表格內之個人資料僅供教區及政府處理有關殯葬之用。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in this form will only be used by the Diocese and the Government for handling 
the related burial services. 

----------------------------------------------------------------------------------------------------------- 

辦 事 處 專 用 
For Office Use Only 
黃 紙 編 號       簽發日期 
Yellow Permit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of Issu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遷 出 証 編 號  
Removal Permit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遷 出 日 期 
Date of Remova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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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天主教掃墓禮  

天主教掃墓禮  
導言及聖經  
家長： 今日我們按照傳統表示我們

對祖先的孝愛和對已亡親友

的懷念。正如若望福音所

載，耶穌曾應許說：「凡父交

給我的，必到我這裡來，凡

到我這裡來的，我必不把他

拋棄於外，因為這是我父的

旨意，凡看見子，並信從子

的，必得永生，在末日我要

使他復活。」（若 6:37-40）
現在讓我們懷著信心和希

望，向天父祈禱： 

祈禱 
領： 我們感謝天主賜給我們祖先

的恩德，他們生養教育我

們，為我們立下做人的榜

樣，願主恩賜他們與天朝聖

者在天國同享永生的福樂。

我們同聲祈禱。 
眾： 求主俯聽我們。 
領： 請為我們身為子孫的祈禱，

求主使我們時常感念祖先教

養之恩，並能身體力行先祖

的教誨，承先啟後，建樹人

類。我們同聲祈禱。 
眾： 求主俯聽我們。 
領： 請為所有家庭祈禱，求主恩

賜我們在現世和睦友愛，精

誠團結，日後與我們祖先相

聚於天鄉。我們同聲祈禱。

眾： 求主俯聽我們。 
領： 請為所有已去世的人祈禱，

求主恩賜他們享見天主聖容

的光輝。我們同聲祈禱。 
眾： 求主俯聽我們。 

  
家長： 仁慈的天父，我們感謝祢恩

賜我們（對亡者的稱呼）各

種恩惠，我們深信他（們）

現已安息在祢內，並獲享天

國的福樂；求祢幫助我們，

能步武先人的芳蹤，堅信於

祢，來日在天國與我們的（對

亡者的稱呼）共享祢聖子為

我們準備的永生。因主耶穌

基督之名，求祢俯聽我們的

祈禱。 
眾： 亞孟。 

獻禮 
家長： 現在我們向祖先（獻花／獻

果／獻香）為表示我們對他

們的懷念和敬意。 

可洒聖水 
家長： 我們記念天主曾藉洗禮恩賜

我們祖先永生的保証。願主

恩賜他（她）們與基督一起

同享復活的光榮。 

祈禱 
家長： 現在讓我們向天父祈禱： 
 天主經，聖母經，聖三光榮

經（或玫瑰經） 
家長： 願主賜爾等永安， 
眾： 及永光照之，息之安所，亞孟。

鞠躬禮 
（全體行三鞠躬禮） 

 
 

准印：香港主教胡振中樞機

編印：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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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祈禱文  

為年輕亡者 (For a Young Person) 

全能的聖父， 
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主宰， 
祢曾賜予我們（姓名）， 
賦予他／她智慧及恩寵， 
讓他／她在祢愛內成長。 
現在，祢將他／她召回。 
我們為痛失這個年青人感傷之餘， 
亦勉力参透祢的旨意。 
求祢將他／她帶到祢的身邊， 
使他／她在基督內完全成長。 
求祢讓他／她與眾天使及聖人站在一起。 
他們知道祢是仁愛的， 
並為祢的救恩而顯揚祢。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 
求祢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給為父母的亡者 (For a Parent) 

上主，我們遠祖的天主， 
我們信賴祢。 
祢曾在西乃山上建立聖約， 
教導祢的子民， 
透過信德、光榮和仁愛鞏固及維繫家庭。 
求祢垂顧（姓名）， 
一位懇切將子女交託給祢的父親／母親。 
願有一天，祢將他／她帶進天家， 
讓他／她與眾聖一起， 
居於喜樂及平安之中。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 
求祢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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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作為丈夫或太太的亡者 (For a Wife or Husband) 

全能永生的天父， 
祢使男人和女人的結合 
標誌着基督與教會的聯繫。 
求祢賜平安與喜樂給（姓名）， 
他／她在愛內與妻子／丈夫結合。 
因著他／她在世上所奉獻的關懷及生命， 
願祢給他／她在天國得到永恆的賞報。 
求祢垂顧他／她的妻子／丈夫及家人／子女， 
他們正在祈盼祢的憐憫及仁愛。 
求祢堅强他們的信德及減輕他們的傷痛。 
因主基督之名，  
求祢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為巳亡的長者 (For an Elderly Person) 

仁慈的天父， 
請垂顧祢剛御下生命擔子的僕人（姓名）。 
他／她懷着信德，一生侍奉祢。 
求祢賜他／她滿全的平安及喜樂。 
我們為（姓名）的長壽 
及他／她現在獲享祢永恆的愛而感謝祢。 
因復活的主基督， 
求祢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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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印： 香港教區陳志明副主教 
       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日 

 


